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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4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3月 23日向全体监

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2018 年 3

月 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一、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公司与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

新能源”）以及于忠国、孙景龙、王同武、姜文涛、孙寿锐、宋绍武、姜同全、

刘成学等签订了关于标的公司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烟台舒

驰”）和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一客”）的附条件生效的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为保障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能够及时收回，中植新

能源对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期末的应收账款作出差额垫付承诺，且在其履约之

前中植新能源因本次交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应根据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末应

收账款回收情况分步解锁，具体方式如下： 

1）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 24 个月内，上市公司应在每季度末对标的公司截至

2020 年末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进行核定，本季度可解锁股份数量=（中植新能源

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截至本季度末尚未收回的截至 2020 年末的应收账

款）/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上一季度可解锁股份数量，若

小于零则当季度可解锁数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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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 2022 年末，上市公司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截至业绩承诺

期末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中植新能源应在《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缴纳未能收回的差额部分作为保证金，直

至对应的应收账款收回后予以退还。在该等差额部分保证金支付给上市公司前，

中植新能源因本次交易持有的剩余上市公司股份不得解锁。 

   （2）本补充协议未涉及的条款，按原协议执行。     

独立董事关于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情况详

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反馈意见对重组报告书进行

了补充及修订，编制了《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独立董事关于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情况详

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2018年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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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